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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更正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《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（2022-039号）表述有误，现

就有关内容更正如下： 

更正前： 

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控股股东世纪

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纪阳光”）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

景的信心及对本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，计划 2022年 12月 28日起的 12个月

内,以自有资金择机增持公司股票，拟增持股份不低于 9,000,000 股（占公

司总股本 0.6%），不超过 28,293,193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2%）。本次拟增持

的价格不设置价格区间，公司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，择机实施

增持计划。 

一、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1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：拟增持A股股份数不低于9,000,000股（占公司

总股本0.6%），不超过28,293,193股（占公司总股本2%）。 

6、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：2022年12月28日起12个月内。 

更正后： 

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控股股东世纪

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纪阳光”）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

景的信心及对本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，计划 2022年 12月 28日起的 6个月

内,以自有资金择机增持公司股票，拟增持股份不低于 9,000,000 股（占公

司总股本 0.6%），不超过 16,975,916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1.2%）。本次拟增

持的价格不设置价格区间，公司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，择机实

施增持计划。 

一、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

1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：拟增持A股股份数不低于9,000,000股（占公司

总股本0.6%），不超过16,975,916股（占公司总股本1.2%）。 

6、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：2022年12月28日起6个月内。 

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。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投资者

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2月 28日 


